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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责任编辑：苏小珊 组版编辑：张珂清 校对：戴小玲

2017年9月27日 星期三

周
刊

（9-15版）

省消委会发布消费提示省消委会发布消费提示

国庆金秋旅游旺季国庆金秋旅游旺季
慎防老人旅游消费陷阱慎防老人旅游消费陷阱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林景余 通讯员粤消宣)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的旅游消费需求呈爆发性增长，而“银发一族”

也逐步成为我国旅游消费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全国老龄委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每年老年人旅游人数已占到全

国旅游总人数20%以上，而2017年上半年，老年游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达2.4倍。但当前老年人旅游消费存各种乱象，

其相关消费投诉呈增长趋势，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出提示，不要以价格为导向，尽量选择有资质、有口碑的旅行社。

面临国庆和金秋旅游旺季即将

到来，考虑到商家可能密集开展针

对老年人的旅游促销活动，为保护

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省消委会发

出以下消费提示：

不要以价格为导向

选择旅游产品，多关注旅

游产品的质量品质，选择

适合自身年龄特点的出

行线路。慎重选择“低价

团”，特别警惕“免费游”，

避免掉入旅游陷阱。

尽量选择有资质、有

口碑的旅行社，并签订正式的旅游

合同。在签订合同前，最好由家人

陪同，仔细阅读合同内容，检查附加

收费、交通食宿安排等条款内容是

否合理后，再签字和缴款。

出行前做足做细准备，充分考

虑旅游过程，特别是高峰期可能遇

到的常见问题，如客房紧张、票价上

涨等，提前做好旅游规划并备好必

需品，必要时可为自己选购合适的

旅游保险。

老年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如遭

遇消费陷阱、侵权事件时，要敢于拒

绝并保留好维权证据，在保证人身

安全的前提下，及时向有关部门投

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省消委会呼吁，全社会都来关

爱老人，关心老人消费权益。针对

老年旅游消费问题，立法机关要加

强立法，为老年消费权益保护提供

保障；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打击侵

害老年消费者的不良行为，为老年

人营造安全放心的旅游环境；家属

子女要给老年人更多关爱陪伴，多

指导学习，帮助老年人识别消费陷

阱，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2017年6月，黄先生与王先生来到省

消委会，反映了自己出国旅游的遭遇：其

一行7人（均为六七十岁的老年人）通过携

程网购票前往澳大利亚，在到达的第一

天，携程网就告知原订的21日悉尼-广州

的回程航班取消了，调整为22日上午10：

45的航班，黄先生一行在携程强硬的态度

下只有无奈接受。

5月21日，黄先生等人一早赶往布里

斯班机场打算乘坐 7：50 的飞机赶往悉

尼。然而到达机场后，由于大雾天气，被

告知航班取消，捷星航空工作人员强调

在20日晚上就已经通知航班取消。且黄

先生从捷星航空处获知，布里斯班机场

21 日飞往悉尼的航班全天客满，最快的

也要到22日中午。而一百多公里外的黄

金海岸机场 22 日早上 6 点有飞机飞往悉

尼，黄先生一行感到茫然无助，且全程并

没有接到携程网的通知，黄先生等人只

有主动联系携程网。

黄先生询问携程能否改签

悉尼回广州的飞机，这样就可

以有充足的时间前往悉尼，但

携程回复每个人需要缴纳4000

多元的改签费。黄先生等人没

有办法，怕赶不上悉尼回广州

的航班，只能通过携程另购 21

日其它航空公司从布里斯班飞往悉尼的

航班。在等待航班过程中，登机口由原定

的43号改为48号，但由于语言不通，黄先

生等人未能收到该通知，导致错过了该航

班，同样是未收到过携程网的通知。黄先

生等人只能接受将航班改为 22 日早上 6

点多黄金海岸机场-悉尼的飞机。

然后，黄先生等人又花费 59 澳元/

人的价格，坐大巴赶到黄金海岸机场。

当到达机场后，刚想休息，却被机场工作

人员赶出大厅，7 位老人在 10 度左右的

天气里露天待了一个晚上。因为天气太

冷，老人家只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

上，有的老人家还吃了两次速效救心丸，

真可谓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最终 7 位

老人家能从黄金海岸机场前往悉尼，再

从悉尼回广州。因携程公司注册地在上

海市，省消委会指引老人向上海市消保

委投诉维权。

省消委会点评：

针对航班取消，携程网应当给消费者

选择其它航班或退票的权利，而两次航班

取消，携程网都是强硬地给出调换航班的

解决方案，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公平

交易权；在布里斯班-悉尼航班取消、更换

登机口变更、乘客未及时登机等情况下，

携程都有义务及时通知消费者，而携程却

未能尽到义务，导致消费者未能及时应对

突发状况和误机，携程应当承担相关赔偿

责任；布里斯班机场私自改变登机口，导

致老人家误机，携程作为平台方应当主动

协助消费者维权，但携程却一直推脱责

任，未尽到相关义务。

老年人参团被加价是旅游市场中存

在的潜规则之一。不少老年消费者反映

被旅行社要求加收一定的“老年费”，否

则不予参团。或在出游过程中，临时被

导游要求增加价值不菲的自费项目，这

违反了我国《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

关于“旅游产品不宜再安排自费项目”的

规定。

还有不少不法商家打着“免费”的

名 义 ，组 织 面 向 老 年 人 的 旅 游 项 目 。

事实上，这主要是一些保健用品商家

为推销产品而“精心”组织的。旅游过

程中，老年人将被安排做体检、看“名

医”，被告知身体出“问题”后，商家则

逐步诱导其购物，其中不乏推销一些

假冒伪劣产品。

“老年团”名不符实。《旅行社老年旅

游服务规范》明确规定老年旅游产品及服

务要求，包括游览时间不宜过长、配备随

团医生、导游具备紧急救护技能等。但在

各大旅行社推出的老年游产品中，能符合

老年旅游需求的并不多，大多只是将普通

旅游产品贴上了老年游的新标签。

针对老年旅游消费问题较多的现状，

省消委会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行业

企业对老年旅游消费特点、消费需求研究

不够，不能提供切实贴合老年人特点的旅

游产品。多数企业还是以价格因素为导

向，契合老年人的消费心理，主打低质低

价旅游。甚至利用老年人辨别能力不够、

维权意识弱，采取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行为来获得盈利。国家旅游局还专门出

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但由于

《规范》只是旅游业的行业标准，并不具有

法律强制性，目前经营者在具体操作过程

中对于规范的执行力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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